
仁 濟 醫 院 林 百 欣 中 學  

家 長 通 告 二 零 二 零 年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度 第 一 四 七 號  

中 四 級  全 方 位 學 習 日 補 課  

 

敬 啟 者 ：  

 

為 使 同 學 能 有 充 足 的 準 備 來 應 付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試 ， 本 校 現 安 排 為

所 有 中 四 級 同 學 ， 在 全 方 位 學 習 日 進 行 補 課 。 有 關 補 課 ， 除 讓 同 學 加

深 對 課 程 內 容 之 掌 握 外 ， 更 會 教 授 一 些 讀 書 心 得 和 應 試 技 巧 。  

 

本 校 定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( 星 期 二 )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七 月 十 二

日  ( 星 期 一 )  舉 行 全 方 位 學 習 日 進 行 補 課 ， 詳 細 的 補 課 資 料 可 參 閱 附

件 。  

 

全 方 位 學 習 日 進 行 補 課 乃 屬 上 課 的 一 部 份 ， 同 學 必 須 準 時 出 席 。

如 學 校 活 動 及 學 校 補 課 兩 者 同 日 舉 行 ， 同 學 必 須 以 參 加 學 校 補 課 為

先 。 如 因 病 或 特 別 理 由 ( 1 ) 未 能 出 席 補 課 ， 同 學 必 須 要 在 補 課 日 後 起

計 ， 在 三 個 上 課 天 內 向 補 課 老 師 交 代 缺 席 理 由 及 出 示 有 效 證 明 文 件

( 2 ) ， 否 則 當 作 曠 課 處 分 。  

（ 1 ） 已 報 讀 校 外 補 習 班 、 由 家 長 安 排 之 私 人 補 習  

（ 2 ） 報 讀 校 外 補 習 班 之 收 據 影 印 本 、 家 長 簽 署 之 請 假 信 、 醫 生 證

明 書  

 

若 有 任 何 問 題 ， 可 聯 絡 梁 少 奇 老 師 。 （ 電 話 ： 2 4 9 3  7 2 5 8 ）  

 

備註：請家長利用電子通告系統回覆此通告。 

 

此 致  

貴 家 長  

 

校長         謹啓 

（曹達明）        

 

二 零 二 一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

              (REF: P:\C120\I147_310521) 

        


